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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区位
01项目概况

地块1

地块2

地块3

榆
亚

路

地块1、2、3均位于榆亚路北侧，紧邻大东海景区，北侧紧邻凤凰岭。

榆林农贸市场

凤凰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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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区位
01项目概况

地块4位于三亚市荔枝沟路北片区，紧邻师部农场路西侧，环岛铁路南侧，师部农场路一横路北侧，距离三亚动车站仅1.5km，交通优势显著，用地规模约10.53亩。

地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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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三线情况：

地块1、2、3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

1.2 上位规划情况
01项目概况

调整地块线

城镇开发边界

生态保护红线

项目位置

生态保护红线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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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三线情况：

项目地块4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

1.2 上位规划情况
01项目概况

生态保护红线

拟调整地块4
永久基本农田

调整地块线

城镇开发边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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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村道路用地

特殊用地

中小学用地

调整地块线

旅馆用地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高等教育用地

图例

在《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中：HS01-05-03地块为特殊用地，HS01-05-06地块为中小学用地，其中地块1涉及特殊用地面积

约为59.52亩、中小学用地面积约为0.067亩，控规未利用建设用地面积约为2.1亩；地块2涉及特殊用地面积约为3.73亩；地块3涉及特殊用地面积约为4.54亩，

控规非建设用地面积约为0.24亩。

1.3 现行控规情况
01项目概况

地块编号 HS01-05-03 HS01-05-06

用地代码 15 080403

地类名称 特殊用地 中小学用地

面积(平方米) 358435㎡
（约537.65亩）

70950㎡
（约106.42亩）

容积率≤ — 0.8

建筑密度（%）≤ — 25

建筑限高（m）≤ — 12

绿地率（%）≥ — 40
HS01-05-03

HS01-05-03

地块1

地块2

地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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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中：YC03-15-02地块为体育用地，YC03-16-03地块为医疗卫生用地，其中地块涉及体育用

地面积约为5.66亩、医疗卫生用地面积约为1.20亩，城市道路用地用地面积约为3.67亩。

1.3 现行控规情况
01项目概况

YC03-15-02

YC03-16-03

调整地块线

体育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居住用地

教育用地

商业用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铁路用地

农林用地

公园绿地

水域

城市道路用地

图例

规划用地图(局部）

地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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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目地块建设情况
01项目概况

1

地块1位于榆亚路北侧，经翻新改造后已作为酒店投入运营。地块2、3位于榆亚路北侧，且现状均已建成并投入实际运营，二者当前的实际使用功能均为酒店旅

馆。

1

2

3 4

5 6

榆
亚

路

2

4

地块1

地块2

地块3
5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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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目地块建设情况
01项目概况

调整地块位于师部农场路西侧，已建成融悦庭酒店。

1

2

4

1

2

师
部

农
场

路 3

5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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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调整依据
02调整依据

2.1.1  相关法律法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②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规【2005】146号）；

③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④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4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⑤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⑥ 《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⑦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

⑧ 《三亚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⑨ 《三亚市建筑风貌管理办法》；

⑩ 《三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

⑪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

⑫ 《海南省城镇园林绿化条例》（2024年修正)；

⑬ 《三亚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24年)》；

⑭ 国家、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2.1.2  相关法律法规对应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

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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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调整依据

2.1.2  相关法律法规对应条文

2）《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4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不涉及强制性内容的，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定。国家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修改单元详细规划，涉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改地块详细规划，涉及单

元详细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单元详细规划。

单元详细规划和地块详细规划可以一并修改。

3）《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

改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4）《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

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规划调整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底线和生态环境、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

02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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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调整依据

2.1.2  相关法律法规对应条文

重大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经营性用地之间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

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严格限制规划重大调整，对确需调整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

行论证，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形成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

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规划，应当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按法定程序报批。

对已委托下放给市县的事项以外的重要规划控制区范围内规划重大调整的，除履行上述程序外，应由

市县政府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审查审批。

5）《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

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

第九条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报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三）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

会审议通过后，依法报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海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

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相关规定，规划修改符合规划修改条件，本次调整属于重大调整。

02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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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调整必要性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根据相关政策出台的关于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意见，“因房屋所有权多次转移、土地使用权未同步转移登记

导致房屋、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经核实，权属关系变动清晰且无争议的，可由现房屋所有权人单方申请，经公告无异议后，注销原土

地登记，办理房地权利主体一致的不动产登记。”

地块1已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地块2、3、4也已在进行相关登记手续，因此将依法进行登记的土地使用用途纳入控规中，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推动地块不动产登记，保障土地及建设合法化。

03调整必要性

推进海南省与融通集团战略合作，加快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根据省政府与中国融通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化城市更新、特色农业、文旅产业、保险服务等领域合作，在产业赋能升

级、基础设施完善、民生服务改善等方面进行全面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因此，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启动本次项目规划调整是有必要的。


